
德育學校財團法人德育護理健康學院 

112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教務會議紀錄 
日    期：112年 10月 18日(三)下午 16:00 

地    點：經國樓 D307教室 

主    席：周錦梅教務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黃郁琪 

出席人員：如簽到單 

 
壹、主席致詞： 

貳、前次會議(111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次臨時教務會議-112/06/01)決議執行情形： 

一、通過制定本校「各所系（科）學位中、英文名稱一覽表」草案。－註冊組 

二、通過因應本校名變更，修正本校學則及註冊組相關法規草案。－註冊組 

三、通過因應本校更名，學生證改版草案。－註冊組 

四、通過因校名變更而修正本校「推動實務教學活動補助要點」等 11條辦法。－教學服務組 

五、通過自 112年 8月 1日起變更教務處課務組各式法規名稱。－課務組 

六、通過因應校名變更自 112年 8月 1日起修正服務學習實施辦法法規名稱。－學務處 

七、通過修訂 110學年度四技日間部美容流行設計系學分表。－美容流行設計系 

八、通過修訂 111學年度四技日間部口腔衛生照護系學分表。－口腔衛生照護系 

九、通過修訂 110、111學年度四技日間部幼兒保育系學分表。－幼兒保育系 

十、通過修改 109-112學年度四技日間部觀光休閒與健康系學分表。－觀光休閒與健康系 

十一、 通過 108-111學年度五專部餐旅廚藝管理科、109-111學年度四技日間部餐旅廚藝管理 

  系學分表。－餐旅廚藝管理系 

十二、 通過 110-111學年度四技食品保健系國際學生產學合作專班(春)、111學年度四技國際學生 

  產學合作專班(秋)學分表。－食品保健系 

十三、 通過 110-112學年度四技日間部食品保健系學分表。－食品保健系 

十四、 通過因應校名變更修正通識教育中心法規名稱。－通識教育中心 

十五、 通過制定英語能力檢定獎補助要點。－通識教育中心 

十六、 通過制定本校學生赴海外研習獎補助要點。－通識教育中心 

十七、 通過修正英語能力檢定實施辦法(適用 110學年度起四技日間部及五專入學之學生)第四條之 

  表 2內容，及第五條。－通識教育中心 

 

參、提案討論 

提案一：111學年度第 2學期日間部學生學業成績更正申請案，提請審議。－註冊組 

說 明： 

一、依據本校學則規定辦理。 

二、學生學業成績更正名單詳如【附件一】。 

許志賢委員(校外)建議：鑑於成績更正係屬重大事件，建議未來授課教教師申請成績更正，得納入教

師評鑑考核依據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，委員建議將納入未來參考。 

 

  



提案二：本校「醫護資訊應用系」裁撤申請案，提請審議。－註冊組 

說 明： 

一、依「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」第 9條規定辦理。 

二、本校 93學年度新設「資訊科技系」，101學年度改名為「資訊多媒體應用系」，107學年度 2次改 

    名為「醫護資訊應用系」，109學年度起停止招生，本(112-1)學年度已無在學學生。 

三、裁撤申請表如【附件二】。 

四、本案如獲通過後，提請行政會議及校務會議審議後，函報教育部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提案三：本校「學位證明(證明書)印製及管制作業要點」修正案，提請討論。－註冊組 

說 明：本校「學位證明(證明書)印製及管制作業要點」修正草案暨條文修正對照表如【附件三】。 

許志賢委員(校外)建議：學位證明（證明書）應加註防偽功能，保管及發放單位要區分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，委員建議可納入未來參考 

 

提案四：本校「大學部暨研究所學籍規則」修正案，提請審議。－註冊組 

說 明：本校「大學部暨研究所學籍規則」修正草案暨條文修正對照表如【附件四】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提案五：本校「大學部暨專科部學生選課辦法」修正案，提請審議。－課務組 

說 明：本校「大學部暨專科部學生選課辦法」修正草案暨條文修正對照表如【附件五】。 

施貝淳委員建議：針對學分數規定：二技、四技四年級學分數下限是否可以調降，如有情況特殊學生 

                可由系科專案簽核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，已參考他校作法，考量學生修課狀況，四年級學分數下限維持原案，不予調整。 

 

提案六：本校「學士班學生就學期間服役彈性修業辦法」草案如【附件六】，提請審議。－註冊組 

說 明：因應學士班學生就學期間服役（以下簡稱就學役男）職涯發展需求及配合兵役政策推動，在 

        不影響學生專業能力培養及不變動畢業學分條件之前提下，支持有意願之就學役男得於就學 

        期間同時完成服役及修畢學位。爰依據教育部「大學校院學士班學生就學期間服役彈性修業 

        實施指引」及本校學則訂定本辦法。 

許志賢委員(校外)建議：辦法第 3條、辦法第 5條申請時間需再次確認。 

決 議：擱置，待參考他校作法後，於下次會議再行提案。  

  

提案七：修訂 111學年度四技日間部高齡照顧福祉系學分表案，提請審議。－高齡照顧福祉系 

說 明：經高齡照顧福祉系 112年 10月 03日 112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系課程會議通過，111學 

年度學分表、修正對照表，如【附件七】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 

 

  



提案八：修訂 112 學年度二技日間部口腔衛生照護系學分表案，提請審議。－口腔衛生照護系  

說 明： 

一、新增學分表備註：1.本系承認外系選修學分上限為 9學分。   

二、將專業選修「牙科放射醫學概論」與「口腔腫瘤學概論」，自 113學年度上學期改至 112學年度 

  下學期。 

三、將專業必修「病理學」及「口腔照護學與飲食」自 112學年度下學期改至 112學年度上學期 ; 

  專業選修「基礎醫療照護學」與「醫病溝通與感控」及「醫護術語與應用」和「數位牙科學」 

  四選二課程，自 112學年度上學期改至 112學年度下學期。 

四、經口腔衛生照護系 112年 06月 20日 111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系課程委員會議通過，112學年 

    度學分表、修正對照表如【附件八】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提案九：有關食品保健系學生重補修課程對照表追認案，提請審議。－食品保健系 

說 明： 

一、因應新南向產學合作專班與進修部二技停招，為不影響學生受教權益，盤點學生須重補修科目對 

  照表如【附件九】。 

二、經食品保健系 112年 09月 07日 112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系課程會議通過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提案十：本校「教務會議組織辦法」修正案，提請審議。－課務組 

說 明：本校「教務會議組織辦法」修正草案暨條文修正對照表如【附件十】。 

許志賢委員(校外)建議：教師代表任期可改為兩年，學生代表建議由學生會會長、副會長擔任。 

決 議：修正後通過，考量教師代表可連選並得連任，故任期維持一年，學生代表原為學生會選派修 

        正為學生會會長及副會長擔任。  

 

提案十一：本校「暑期修課辦法」修正案，提請審議。－課務組 

說 明：本校「暑期修課辦法」修正草案暨條文修正對照表如【附件十一】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提案十二：本校「微學程設置辦法」（草案），提請審議。－課務組 

說 明：  

一、為強化本校學生自身能力，鼓勵學生有系統的學習，特訂定本辦法，以為教學單位設置微學程之 

  依據。 

二、本校「微學程設置辦法」(草案)，詳如【附件十二】。 

施貝淳委員建議：修改辦法第 2條條文之規劃設置單位。 

許志賢委員（校外）建議：修改辦法第 2條條文之內容說明。 

決 議：修改後通過，修改辦法第 2條條文內容。 

 

提案十三：112學年度第 1學期教學助理聘任案，提請審議。－教學服務組 

說 明：依據本校「教學助理實施辦法」第十條辦理。112學年度第 1學期申請教學助理學生資料， 

    如【附件十三】。 

施貝淳委員建議：應修改教學助理實施辦法之適用對象，以符合現況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，有關教學助理實施辦法將擇期討論後，另提教務會議審議。 

  



提案十四：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不實施教學評量課程案，提請審議。－教學服務組 

說 明：依據本校「教學評量實施辦法」第三條辦理。112學年度第 1學期不實施教學評量課程資 

    料，如【附件十四】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提案十五：新增「數位科技微學程」實施要點，提請審議。－數位科技推動小組 

說 明：依據教育部「大專校院非資通訊系所開設數位科技微學程指引」訂定本校相關辦法，實施要 

    點如【附件十五】。 

施貝淳委員建議：微學程設置單位應為教學單位。 

決 議：修正後通過，提案單位修改為數位科技推動小組。 

 

提案十六：護理系醫護專業英文獎勵暨抵免實施要點案，提請審議。－護理系 

說 明：訂定護理系醫護專業英文獎勵暨抵免實施要點(含申請書)，鼓勵學生取得 PVQC證書抵免醫護 

    專業英文，業經護理系 112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系課程會議通過(112.10.4)，護理系醫護 

        專業英文獎勵暨抵免實施要點(含申請書)如【附件十六】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 

 

 

肆、臨時動議：無 

 

伍、主席結論：略 
 


